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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文 
 

主旨：有關刊登隱形眼鏡，隱形眼鏡保養液產品廣告，請依藥事法第 66 條第 1 項

規定辦理，以免涉違反藥事法之規定，請  查照。 

 

說明：一、近期本業會員店因不諳藥事法刊登規定隱形眼鏡，藥水廣告宣傳單及

廣告立牌、紅布條等 ，而違反藥事法第 66 條之規定，依藥事法處罰

款 2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緩。 

      二、會員店需注意「隱形眼鏡」不可剪盒蓋，拆開零售均屬違法行為，廣

告布條刊隱形眼鏡買一送一都屬違法，如要刊登廣告須送衛生局審查

通過方可。 

      三、依藥事法第 27 條「隱形眼鏡」「隱形眼鏡保養液」等醫療器材應申領

藥商許可執照才可以販賣，敬請會員店自我檢視以免受罰。 

 

理事長  楊國顯 


